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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简述 

2016 年 4 月 21 日晚间，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中

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全面合

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披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合作、物业合作、

产业合作，其中产业合作双方在各自产业领域中选择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项目如

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等进行深层次战略合作。通

过强强联手的产业合作，进一步增强双方在相关产业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另有媒体报道公司与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临港”）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其相关内容为“双方还将加强产业合作

相关的深层次战略合作，如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等。”、“中

安消已与国内无人机制造巨头合作，为其提供 GPS 等主要技术支持”、“通过与

上海临港强强联手，未来双方还可考虑共同投资无人机研发项目。据公司相关负

责人称。”“中安消还将与上海临港进行物业合作，并有望成立并购基金。“双方

的合作将带动资产升级，产业升级，从而实现互利共赢。上述负责人称” 

二、说明及澄清 

经核实，公司特此就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及澄清如下： 

1、公司公告披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合作、物业合作、产业合作，

其中产业合作双方在各自产业领域中选择能够形成优势互补的项目如机器人产

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等进行深层次战略合作。相关内容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从框架协议原文摘录，公司公告未加修饰和引申。 

其中“物业合作”公司拟将部分自有物业与上海临港合作创建专业化产业园

区，提升公司物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项目合作”公司拟依托合作关系拓

展上海临港投资开发项目的安防、消防、智能弱电等建筑安装项目系统集成及后

期运维服务项目；“产业合作”公司拟依托合作关系为上海临港园区引进的诸如

“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的项目公司或产业基地

提供配套的建筑智能化设计和施工、安全服务和信息化服务，并非公司在上海临

港园区直接投资建设机器人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 

2、本协议的背景和宗旨分别为：上海临港园区预将“机器人产业、无人机

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等新兴及热点行业作为园区招商引资的重点领

域和行业，公司拟依托合作关系和自身优势为上海临港园区引进的诸如“机器人

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的项目公司或产业基地提供配套

的建筑智能化设计和施工、安全服务和信息化服务。 

3、截至目前，公司主要从事安保系统集成、安保智能产品制造及安保运营

服务，除自身将投入研发安保服务机器人项目外，未从事其他种类的机器人产业、

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也未与任何机构合作投入及投资机器人

产业、无人机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金融产业。 

4、“中安消还将与上海临港进行物业合作，并有望成立并购基金”的传闻不

属实。截至目前，公司未计划参与设立任何并购基金。如有相关合作信息，公司

将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中安消已与国内无人机制造巨头合作，为其提供 GPS 等主要技术支持”

及“通过与上海临港强强联手，未来双方还可考虑共同投资无人机研发项目”的

传闻不属实。截至目前，公司未与任何国内无人机制造商签署任何形式的合作协

议，也未与任何机构达成共同投资无人机研发项目的意向。 

5、经核查，公司高管及主要负责人均未接受相关媒体采访。请广大投资者

以公司的信息披露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22日 


